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2022年招生章程 

 

第一条   学校全称：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第二条  学校国标代码：12556 

第三条    学校性质：公办 

第四条  办学层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 

第五条  办学类型：普通高等教育 

第六条  学习形式：全日制 

第七条    学校地址：昆明市空港经济区大板桥金盾苑 1

号，邮政编码：650211 

第八条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是一所经云南省人民政

府批准成立，国家教育部备案的政法类全日制人民警察高等职业

院校，办学层次为高职大专。主要为监狱、强制戒毒系统等司法

行政机关以及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及其监所管理部门培养输

送具备一定法律素养和警务技能的适应执法、管理需要的人民警

察和警务辅助人员，同时也为其他社会用人单位培养合格的应用

型法治专门人才。目前，学院开设有刑事执行、行政执行、罪犯

心理测量与矫正技术、刑事侦查技术、戒毒矫治技术、司法信息

安全 6个司法行政警察专业。另外，还开设有安全防范技术、民

航空中安全保卫、法律事务、社区矫正、司法警务、新闻采编与

制作、应用泰语、应用外语（缅甸语方向）等 8个普通专业。 



第九条  招生对象及范围： 

（一）参加 2022 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应、往届

高中毕业生（文史、理工），面向云南、四川、重庆、贵州、广

西 5省（区、市）招生。 

（二）中专、技校、职业高中毕业生（计算机信息类、

体育类、教育类、经济管理类的考生），面向云南省招生。 

第十条  招生计划：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2022年分省分

专业招生计划及有关要求均以生源省（市、自治区）公布的专业

目录为准。 

第十一条  男女比例：司法行政警察专业女生比例不超过

该类专业招生总数的 15%。普通专业男女比例不限。 

第十二条  招生条件要求： 

（一）普通专业：按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

3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

﹝2010﹞2号）的有关规定执行。学生在校期间实行统一的警务

化管理，未来就业岗位对身体条件有相应要求，男生身高低于

165厘米、女生身高低于 156厘米、身体有残疾的考生建议慎重

报考。 

民航空中安全保卫专业未来就业岗位对身体条件有相应要

求，要求考生年龄在 17-20周岁，身体健康，无传染病，相貌端



庄，男生身高 172cm-185cm、女生身高 162cm-175cm,矫正视力在

4.9以上，无色盲、色弱和斜视。该专业实行淘汰制培养，学生

到校报到后需进行面试和考核，不合格者调剂到同一批次其他专

业。 

（二）司法行政警察专业：志愿从事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

察工作，符合《司法警官院校招生办法》规定的政治、身体和体

能条件，未婚，2000年 9月 1日-2007年 1月 1日期间出生，参

加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1、政治条件：遵守宪法和法律，品行端正，组织纪律性

强，符合从事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工作对思想政治品德方

面的要求，政治考察合格。政治考察的具体项目和标准，参

照司法行政机关录用人民警察的有关规定执行。考生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属于政治考察不合格，不予录取： 

（1）受过刑事处罚、治安拘留处罚的； 

（2）有犯罪嫌疑尚未查清的； 

（3）参加邪教组织或其他非法组织的； 

（4）有吸毒史的； 

（5）被开除公职的； 

（6）其他原因不适于从事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工作

的。 

2、身体条件 

报考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行政警察类专业的考生，除

应符合教育部等部门规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身体条件外，

还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无肢体功能障碍，心理健康。 

（2）男性身高不低于 168厘米，女性身高不低于 158厘米。

男性体重指数（单位：千克/平方米）在 17.3-27.3 之间，女性

体重指数在 17.1-25.7之间。 

（3）单侧裸眼视力不低于 4.7，无色盲。 

（4）单侧耳语听力不低于 5米。 

（5）嗅觉正常。 

（6）血压正常：收缩压小于 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小于 90

毫米汞柱。 

（7）无影响面容且难以治愈的皮肤病（如白癜风、银屑病、

血管瘤、斑痣等），外观无明显疾病特征（如五官畸形、不能自

行矫正的斜颈、步态异常等），无文身。 

（8）无《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人社部发

﹝2016﹞140号）中规定的各种疾病。 

3、体能条件 

报考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行政警察类专业的考生，必

须参加体能测试并合格，体能测试项目与合格标准见下表。 

项目名称 受测次数 
合格标准 

男性 女性 

50米跑 1 ≦9秒 2  ≦10秒 4  

立定跳远 3 ≧2.05米 ≧1.5米 

1000米跑 1 ≦4分 35秒 ≦4分 36秒 



（男） 

800米跑

（女） 

俯卧撑

（男） 
1 

10秒内完

成 6次以上（含

6次） 

10秒内完

成 5次以上（含

5次） 
仰卧起坐

（女） 

以上 4个项目须全部进行测试，其中有 3个及以上达标的，

体能测试结论为合格。 

  考生体能测试前需自行评估身体状况，若因身体健康状况不

良等自身原因，导致体能测试中出现受伤、致病、死亡等一切后

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4、面试合格 

报考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行政警察类专业的考生，必

须参加面试并合格。 

第十三条   招生组织机构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招生办公室。 

第十四条   收费标准 

经云南省物价局核准，我院学生每学年收取学费 5000元。 

第十五条   招生程序与办法 

（一）凡符合我院报考条件的考生，均可在当地招生部门公

布的招生批次志愿栏内填报我院志愿和专业代码。在云南省内，



我院司法行政警察专业在提前专科批录取，普通专业在高职专科

批录取。 

（二）填报了我院司法行政警察专业的云南考生，将根据云

南省招生考试院划定的分数线通知参加政治考察、面试、体检

和体能测试。填报普通专业的考生无需参加政治考察、面试、

体检和体能测试。政治考察、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试具体办法

如下： 

1、报考我院司法行政警察专业的考生须在面试前，到我院

网站（http://www.yncpu.net）下载《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招

生政治考察表》，如实填写相关内容，并按表格要求到相关单位

或部门进行审核、盖章，面试时将此表交给我院面试工作人员。 

2、政治考察、面试、体检、体能测试的时间预定为 2022

年 8月，地点设在昆明，具体时间和地点请留意当地招办和我院

官网通知，同时我院也会在面试之前采用短信方式通知考生参加

政治考察、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试。 

第十六条  录取规则 

执行教育部规定的“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录取体制，在

招生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政策和规定，以考生高考成绩为基

本依据，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择优录取。 

（一）司法行政警察专业录取规则 

政治考察、面试、体检、体能测试合格，学院将根据生源

计划、考生志愿和性别比例要求，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



的原则进行录取。对于成绩达不到所填报专业志愿但服从专业调

剂的考生，在充分尊重考生专业志愿的同时，将其调剂到相近专

业或生源不足的专业；成绩达不到所填报专业志愿且不服从专业

调剂的考生，作退档处理。 

（二）普通专业录取规则 

成绩达到所在省（市、自治区）确定的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

的考生，学院将根据招生计划，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

原则进行录取。对于成绩达不到所填报专业志愿但服从专业调剂

的考生，在充分尊重考生专业志愿的同时，将其调剂到相近专业

或生源不足的专业；成绩达不到所填报专业志愿且不服从专业调

剂的考生，作退档处理。 

（三）同分录取规则 

对总分相同的考生采取文史类、理工类不同的单科成绩排序

作为录取的依据。具体如下： 

1、文史类依次为:语文、数学、文科综合、外语。即总分相

同，先看语文；若语文相同，则看数学；若数学相同，则看文科

综合；若再同分，则看外语。 

2、理工类依次为:数学、语文、理科综合、外语。即总分相

同，先看数学；若数学相同，则看语文；若语文相同，则看理科

综合；若再相同，则看外语。 

如为实行“3+1+2” 高考模式的省份，则依次比较语文、数

学、外语、首选科目、再选科目的成绩。 



第十七条  我院认可各省（市、自治区）招生主管部门的

相关加分政策规定。 

第十八条    新生入学后公共外语课教学为高职高专英语。 

第十九条    凡被我院录取的新生，需持录取通知书按时报

到入学，未经学院批准，超过新生报到截止日期 3日不报到者，

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 

第二十条    新生入学三个月内，学院按有关规定组织全面

复查，复查不合格者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一条    奖、助、贷等助学措施 

为鼓励学生在校期间刻苦学习、奋发向上、争先创优，学院

针对品学兼优的学生设立了相应的奖励办法。对于家庭经济困难

的学生，可按规定享受相关资助政策。 

第二十二条    学生在校期间统一着警察院校学员制服，佩

戴学员标志，实行警务化管理。 

第二十三条    学历证书的颁发 

学生学业期满，考试合格，发给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印制

的,并经教育部电子注册的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普通高等教育

高职大专毕业证书。 

第二十四条    2022年招生的刑事执行、罪犯心理测量与

矫正技术、刑事侦查技术、戒毒矫治技术等 4个司法行政警察专

业学生毕业时，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关于进一步

加强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招录培养工作的意见》（人社部发



﹝2018﹞20号）的有关规定，可参加当年面向司法警官院校司

法行政警察专业毕业生的招警统一考试择优录用；也可根据自己

的兴趣，自主择业。普通专业学生毕业时，在国家就业政策指导

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和用人单位择优录

用的“双向选择”。 

第二十五条  本章程若与国家法律、法规或上级有关政策规

定不符时，以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政策为准。 

第二十六条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招生办公室是学院普通

高等学校全日制招生的唯一职能部门，学院没有委托任何单位或

个人进行招生中介工作，请社会各界和家长予以监督。 

第二十七条 咨询及联系方式   

（一）咨询电话：0871-67337161、67339459、63854966（最

后一个号码仅在 7、8月使用） 

（二）学院网址：https://www.yncpu.net / 

第二十八条 本章程适用于我院 2022 年普通高等教育专科

招生工作，由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